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14學年度101週年
校慶校園路跑暨聯誼邀請賽教職員工組報名表
*依據個資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包含識別個人姓名、行動電話、學籍資料等。上述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將僅限本活動業務需要使用，並遵守個資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並於活動結束後立即銷毀。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您可向本室行使之個資權利包括：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處理、利用及刪除。您可以選擇是否提供個資，惟若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整，將無法參與本競賽。【個人資料保護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50021
*本人經告知《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事項，已清楚瞭解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應告知事項並同意該競賽使用並同意報名登錄。
單位：             
	姓名
	性別
	組別
(男50歲；女45歲)
	聯絡電話或分機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男□女
	□甲□乙
	


備註：
※ 校園路跑分組：
（一）男教職員工組：本校及受邀請學校男性教職員工（含不具學生身份專任助理）皆可報名參加。
（1）男教職甲組：跑5公里，50歲以下（民國64年11月25日以後出生者）。
（2）男教職乙組：跑3公里，超過50歲（民國64年11月24日(含)以前出生者）。
（二）女教職員工組：本校及受邀請學校女性教職員工（含不具學生身份專任助理）皆可報名參加。
（1）女教職甲組：跑3公里，45歲以下（民國69年11月25日以後出生者）。
（2）女教職乙組：跑3公里，超過45歲（民國69年11月24日(含)以前出生者）。
※  請於114年10月17日（星期五）前，經任職單位核章後繳交紙本至體育室信箱並
mail報名表word電子檔至hochamei@mail.npust.edu.tw。
※  本表若不足時可自行影印。



單位戳章








